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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鲁龙飞 文/图） 2015

年元月1日，原本是寿县姑娘袁续婷大

喜的日子，可是12月26日，从老家六安

乘火车返回上海途中她却失联了，家人

连续找了3天也未见人影。目前，其家

人已经向两地公安部门报警。

12月 28日晚，有网友在微博上发

了一条消息：“我的闺蜜袁续婷2014年

12 月 26 从安徽六安坐动车到上海结

婚，动车是六安-上海G7578次，下午2

时我还曾与闺蜜联系，手机过后就一直

关机，至今未回家。家人联系不到，现

已报警，请有看见的速与我联系。”该消

息在微博上被疯狂转发。

28日晚，市场星报记者同袁续婷的

舅舅陈先生取得联系。据陈先生介绍，

婷婷今年23岁，是个懂事乖巧的孩子，

之前一直在上海打工，并谈了一个男朋

友。双方感情比较稳定，双方家长见面

过后，把婚期定在2015年元月1日。

“12月下旬，婷婷回老家，筹备了一

段时间婚礼，并于12月26日从六安乘

坐动车返回上海。”陈先生称，从六安到

常州的沿途，家人都能同婷婷取得联

系，可动车驶离常州后，婷婷的手机就

关机了，再也联系不上了。

据介绍，目前袁续婷的家人兵分两

路，一路人赶到她失去联系的常州寻

找，一路人回到安徽老家，并向两地的

警方都报了警。现在其家人非常着急，

如果有人发现婷婷的踪影，请同其家人

联系，联系电话：13665643616。失联姑娘的照片

准新娘在结婚前夕坐火车失联
23岁寿县姑娘失联3天，家人已报警

星报讯（陈忠楼 刘颖 记者 小雨

青松） 近日，芜湖警方破获两起市局

挂牌督办的抢劫案，犯罪嫌疑人杨某落

入法网。

12月15日凌晨1时许，芜湖市民张

女士打车来到张家山附近，当她下车走

进一条没有路灯的小巷时，一名男子突

然从她身后蹿上来，用刀抵住张女士腰

部，威胁她交出随身财物。挣扎中，歹

徒用刀将张女士的手背、膝盖等多处划

伤，抢走她的手机。镜湖公安分局赭麓

派出所与特警二大队接警后，迅速赶到

现场勘查，并将受到惊吓的张女士送往

医院治疗。鉴于案情恶劣，芜湖市公安

局迅速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

民警立即调取视频监控进行分析，

并经过深入调查，将疑点集中到杨某身

上。现年35岁的杨某是芜湖市鸠江区

人，2003年因贩毒被公安机关处理，无

业，以打零工为生，经济拮据。12月18

日晚，民警获悉杨某正在弋江区一棋牌

室打牌，立即行动将其控制。

经审查，杨某很快供述15日晚抢劫

的犯罪事实。审讯中，民警发现嫌疑人

杨某言语闪烁，似有隐瞒，遂加大审查

力度，很快又使其交代出12月11日晚

以同样方式抢劫的犯罪事实。

凌晨小巷内蹿出一男子持刀抢劫
芜湖警方破获两起挂牌劫案，嫌疑人落网

江西高安猪肉一律下架

“全省各地要立即组织人员，对肉

制品生产企业、肉类批发市场（含附设

冷库）、集贸市场、商场、超市、肉食店、

餐饮服务单位等重点场所进行全面检

查，深入排查清理问题不合格肉及肉制

品，监督生产经营者落实进货查验、生

产过程控制、出厂检验、储藏运输安全

保障等责任和义务，严禁食品生产经营

者购进、销售、使用无合法来源肉品以

及无‘两证两章’（即：动物检疫合格证、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合格印

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印章）和腐败变

质肉品。”省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凡是来源于江西省高安市的猪肉，

一律责令下架，登记保存，不得作为食

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不得在市场经

营；对未取得“两证两章”的肉及肉制品

一律依法予以处理。

据介绍，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

建立健全查处肉及肉制品违法行为的

案件线索信息通报、移送跟踪、执法联

动和全程督办机制，确保对发现的问

题，尤其是群众举报、反映的问题，有案

必查、一查到底。对查获的案件，要依

法加大惩罚力度，涉嫌犯罪的，要及时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及时曝

光，形成震慑作用。

及时调查处置群众举报

通知要求，各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要充分发挥有奖举报的作用，畅通

12331等投诉举报渠道，及时调查处置

群众举报、消费投诉，引导社会各方面

共同监督肉类生产经营行为。要高度

重视舆情信息，对互联网等各类媒体曝

光的信息，要在第一时间迅速核查处

理，第一时间回应处理结果，对报道不

实信息，要及时做好公开澄清和解疑释

惑工作，做到正本清源，正确引导舆论。

省食药监局要求，全省各地发生食

品安全突发情况和舆情，在积极应对的

同时，要及时将情况报告当地政府和省

食药监局。省食药监局要求各地将此

次排查情况于2015年元月10日前报省

局食品流通监管处。

星报讯（陈章健 记者 曹开发） 运

输过程中的商品车在交通事故中造成

贬值损失近 9 万元，该损失应由谁赔

偿？因保险公司与对方车主在签订保

险合同时对此种情形已约定责任免除，

近日，宣城市宣州区法院依法判决由对

方车主赔偿。

2012年7月26日，袁某驾车因未确

保安全行车距离，与某物流公司驾驶员

顾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追尾，造

成两车受损和顾某驾驶的车辆上装载的

四辆商品车受损。交警部门认定，袁某负

事故全部责任，顾某不负事故责任。

袁某所驾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及责任限额为30万元且不计免赔的

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事发后，物流公司共支付受损的四

辆商品车修理费11.31万元。上述四辆

商品车，经评估公司评定贬值损失为

89804 元，物流公司支付评估费 6168

元。物流公司已经向经销商进行了相

应赔偿。随后，物流公司将袁某及其车

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至

宣州区法院，要求赔偿修理费及商品车

贬值损失、评估费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车载商品车贬值

损失应予赔偿，四辆商品车为某物流公

司负责承运的货物，其相关损失应界定

为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依法属于法定

的财产损失赔偿范围；四辆商品车为全

新车辆，虽经修复并可以正常使用，但

作为经历交通事故受损修理后的待售

商品，其商品价值与全新商品车必然不

能等值，且某物流公司已先行向相关权

利人实际赔付了贬值损失，因此该商品

市场价值降低造成的损失，均属于与车

载物品相关联的合理损失，依法应予赔

偿。商品车贬值损失应由侵权人袁某

承担，保险合同对保险人不赔偿第三者

财产价值降低损失的情形作出了明确

约定，且上述责任免除条款保险公司已

向袁某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的法定

义务，依法相应的免责条款业已生效，

故保险公司对商品车的贬值损失免除

保险责任。

据此，法院遂判决修理费由保险公

司直接赔付给物流公司，而商品车的贬

值损失及评估费由袁某承担赔偿责任。

托运的新车事故中贬值，该谁赔偿？
保险公司已约定责任免除，法院判肇事人承担

病死猪肉流入我省，省食药监局昨日发出紧急排查通知

江西高安猪肉一律责令下架
根据央视报道，江西高安有大量病死猪肉

流入包括我省在内的7省市，严重危害食品安
全，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昨日，省食药监局做出
快速反应，发出关于开展江西高安病死猪肉排
查的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发现来源于江西
省高安市的猪肉，一律责令下架；对未取得“两
证两章”的肉及肉制品一律依法予以处理。

石跃新 记者 赵莉


